研究生教学任务非常规安排说明表

	课程名称
	

	合班标志
	
	开课学院
	

	任课教师
	
	联系方式
	

	非常规教学任务安排：

□ 工作日课程四节连排

□ 非常规起止周 第    周至第    周   
任课教师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月  日

	责任教授审核意见：




签字（或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

年  月  日

	主管教学负责人审核意见：




签字（或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

	研究生秘书备注：



签字（或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

注：
1.为确保学生利益、兼顾教师合理教学需求与统筹安排教学工作需要，依照公平与规范工作原则，“研究生教学任务非常规安排说明表”（下称“说明表”）使用范围如下：
(1) 授课所需2教学单元（四节）连排；
(2) 1-16周、1-8周与9-16周之外的非常规教学起止周变更，可于教学任务设置时同步修改。
拟按以上非常规情况安排的教学任务，可填写本表，注明具体原因并提供支撑材料，由责任教授、主管教学工作负责人审核后，送研究生秘书备案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本表不支持指定工作日具体授课时间与授课形式等其它内容。
